
衢州市生态环境局职责权限

名称 衢州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方式 0570-3085775

机构地址 衢州市西区江郎中路 2号

邮政编码 324000

工作职责

市生态环境局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

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

责是：

（一）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有关制度。会同有关部

门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生态环境政策、规划。负责起草有

关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规章草案。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监

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

功能区划，监督实施生态环境地方标准和生态环境技术规

范。

（二）负责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牵

头协调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

理，指导协调全市较大及以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

预警工作，牵头指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协调解

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全市重点区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三）负责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根据国家、省

和市核定的污染物减排指标，组织制定并监督实施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指标及相关政策，监督实施排污许可

证制度，监督检查各地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实施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配合税务机关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税征收管理工作。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组

织协调工作。

（四）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全市大气、

水、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



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

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承担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组织协调工作。

（五）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编制

生态保护规划，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组织制

定全市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督执法。监

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指导协调

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组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参

与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六）负责辐射环境安全的监督管理和核事故场外应

急工作。监督管理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放射源和放射

性废物以及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污染防治。

承担核事故场外应急和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工作。

（七）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受市政府委托

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国家、省和市规定审批或审查开发

建设区域、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订并组织实

施全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八）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组织实施生态环境监

测制度、规范和相关标准。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站点设置，组织实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应急监测。组织对生

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价、预警预测，建立和实行生

态环境质量公告制度，统一发布全市环境状况公报和重大

生态环境信息。负责全市生态环境信息化工作，承担国家

生态监测网等相关工作。

（九）配合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市级有关部

门、县（市、区）政府配合上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相关制度，抓好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日常整改工作。

（十）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开展全市生

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指导



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

（十一）开展生态环境科技工作，组织生态环境重大

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推动生态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

设。开展生态环境合作交流，配合开展有关生态环境国际

条约的履约工作，参与处理涉外生态环境事务。

（十二）负责提出生态环境领域政府财政性资金安排

的初步意见，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投资项目组织实施、资

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参与指导推动循环经济和生态环

保产业发展。

（十三）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制

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规划，推动社会组织

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最多跑一次”
改革，深化拓展“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优化生态环境

部门政务服务体系，推进简政放权，规范审批服务流程，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全面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大数据应用，积极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协同平台建设，推动数字化转型。统一行使

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责，切实强化

统一监管。牵头协调美丽衢州建设，全面落实大气、水、

土壤、固废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创

建行动计划，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文明持久

战。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和环境质量底线，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办公时间
8:30—12:00,14:00—17:3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夏

令时：8:30—12:00，14:30—18:00）


